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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德清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浙江农林大学、三门县万润木业有限公司龙

游木邦化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晓伟、喻国平、程明娟、詹先旭、李小科、叶交友、张文标、刘雪羽、陈鸣、

王平、方崇荣、徐漫平、沈建萍、辛江梅、林道友、刘占胜。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李秀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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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板用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胶合板用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胶合板用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40—2017  尿素 

GB/T 9009—2011  工业用甲醛溶液 

GB/T 9567—2016  工业用三聚氰胺 

GB/T 14074—2017  木材工业用胶粘剂及其树脂检验方法 

GB/T 14732—2017  木材工业胶粘剂用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GB/T 17657—2022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39600—2021  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3 术语与定义 

GB/T 14732—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根据用户对产品低甲醛、高胶合性能、耐候性要求进行设计。 

4.1.2 应具备胶合板用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配方、工艺参数优化的设计研发能力。 

4.2 原材料 

4.2.1 工业用甲醛溶液应符合 GB/T 9009—2011 中优等品的要求。 

4.2.2 工业用尿素应符合 GB/T 2440—2017 中优等品的要求。 

4.2.3 工业用三聚氰胺应符合 GB/T 9567—2016 中优等品的要求。 

4.3 工艺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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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采用碱酸碱合成工艺，通过工业用三聚氰胺对脲醛树脂进行改性。 

4.3.2 化学原料经溶解、加成和聚合反应，合成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 

4.3.3 配备计量精准的反应釜，搅拌转速控制在（55～65）r/min、反应温度控制在（88～92）℃。 

4.3.4 配备小型热压机，热压温度控制在（105～110）℃、单位压力为（0.5～2.0）MPa。 

4.4 检验检测 

应具备 7.1.2 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能力及相应的检测设备。 

5 技术要求 

胶合板用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胶合板用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要求 

外观 — 无色、白色或浅黄色无杂质均匀液体 

pH值 — 7.0～9.5 

固体含量 % ≥50.0 

游离甲醛含量 % ≤0.20 

黏度 mPa·s ≥60 

固化时间 s ≤120.0 

适用期 min ≥120 

苯 g/kg ≤0.1 

甲苯+二甲苯 g/kg ≤5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g/L ≤100 

胶合强度 MPa 符合 GB/T 9846—2015中 5.3.2的规定 

浸渍剥离强度 MPa 符合 GB/T 9846—2015中 5.3.3的规定 

板材甲醛释放量 mg/m3 符合 GB/T 39600—2021中 E0、ENF级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pH 值、固体含量、游离甲醛含量、黏度、固化时间、适用期按 GB/T 14074—2017 中相应

的方法进行。 

6.2 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 GB 18583—2008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3 胶合强度按 GB/T 17657—2022中 4.17的规定进行，试件数量 12 块，试样制作见附录 A。 

6.4 浸渍剥离强度按 GB/T 17657—2022 中 4.19 的规定进行，试件数量 6 块，试样制作见附录 A。 

6.5 板材甲醛释放量按 GB/T 17657—2022 中 4.60 的规定进行，试样制作见附录 A。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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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pH 值、固体含量、黏度、游离甲醛含量。 

7.1.3 型式检验包括第 5 章全部项目，在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 2 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

式检验： 

a) 当原辅材料发生变化或生产工艺变动对产品质量有影响时； 

b) 停产三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c) 新产品投产或转产时； 

d)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2 检验 

7.2.1 出厂检验应在树脂合成后 24 h～48 h 内进行。 

7.2.2 型式检验应在产品贮存期内进行，胶合强度、浸渍剥离强度、板材甲醛释放量应在试样制作完

成后放置 7 d立即检测。 

7.3 抽样 

7.3.1 工厂生产树脂时的抽样，应以釜为单位。 

7.3.2 已被分装的树脂，视分装单元数量，按表 2 规定进行随机抽样。 

表2 抽样表 

总体物料单元数 选取的最少单元数 

1～10 全部单元 

11～49 11 

50～64 12 

65～81 13 

52～101 14 

7.3.3 抽样时应将试样搅拌均匀，以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各单元被抽数量应基本相同，总抽样数量应

不少于三次检验所需的数量，若需留样则增加留样量。 

7.4 结果判定 

7.4.1 出厂检验 

各项性能均符合规定指标要求，判为合格；有任何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要求均判为不合格。 

7.4.2 型式检验 

各项性能均符合规定指标要求，方可判为合格；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则判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树脂的包装上应有如下内容：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厂址、商标、数量（净重及毛重）、生产

日期或批号、执行标准号、贮存期。 

8.1.2 每批产品应有产品检验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游离甲醛含量、产品的执行标准号、检验人员签

字、工厂印章或检验部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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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包装 

树脂应装在符合质量要求的密封容器内。 

8.3 运输和贮存 

8.3.1 产品贮存和运输前应验明容器包装完整不漏。 

8.3.2 运输、装卸时应轻拿轻放。 

8.3.3 装有树脂的容器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处，贮存温度为（10～30）℃，不能靠近热源、火源，防

止日晒。 

9 质量承诺 

9.1 在规定的贮存、运输、使用条件下，保质期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承诺免费更换产品。 

9.2 客户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有异议时，应在 24 h 内做出处理响应，3 个工作日内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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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试样制作方法 

A.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胶合强度、浸渍剥离强度、板材甲醛释放量的试样制作。 

A.2 单板 

木材种类为杨木、柞木和桦木，厚度为 1.0 mm～1.5 mm，含水率在 8%～15%范围内。 

A.3 仪器设备 

预压机、热压机。 

A.4 制作步骤 

A.4.1 胶粘剂调制 

    按照使用说明书，将一定比例的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工业用面粉、固化剂、水等进行调制，并

搅拌均匀。 

A.4.2 涂胶工艺 

    采用 5 层组坯结构，双面涂胶量为 300 g/m2～380 g/m2。 

A.4.3 预压工艺 

    将涂胶组坯后的试样，放置于冷压机中进行预压，预压时间不低于 2 h。 

A.4.4 热压工艺 

    将预压好的试样按照设计的热压工艺进行热压处理。热压后的试样放置 2 d 后，用于胶合强度、浸

渍剥离强度和板材甲醛释放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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